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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安鹏行达汽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4 年 5月 24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院 1号楼 2001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√现场投票 □网络投票 □其他方式投票   

4.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 

5.会议主持人：巴震 

6.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9 人，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

23,245,25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94%。 

 

（三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

1.公司在任董事 5人，列席 2人，董事李世明、岳洋、凌越因公外出缺席； 

2.公司在任监事 3人，列席 1人，监事韩爱桂、薛彦新因公外出缺席； 

3.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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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否决《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审议《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9,6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43%；

反对股数 13,616,25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.57%；弃权股

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股东井冈山北汽（景德镇）新能源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反对原因：董事会

履行年度工作计划较差，如安鹏公司财务费用不透明，董事会表决程序流于形式

等；同时公司业务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，仲裁案件无进展，无下一步工作计划。 

股东李富荣反对原因：董事会在本年度对债权追索无任何进展，公司业务亦

无任何实质性进展，财务费用亦不透明，董事会表决程序流于形式，仲裁案件亦

无下一步工作计划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内容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与会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

回避表决。 

 

（二）审议否决《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审议《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9,6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43%；

反对股数 13,616,25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.57%；弃权股

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股东井冈山北汽（景德镇）新能源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反对原因：监事会

对于董事会履行年度工作计划较差（如安鹏公司财务费用不透明）监督不到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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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会表决程序流于形式等；关于公司业务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，仲裁案件无进

展，无下一步工作计划，也没有起到相应的监督作用。 

股东李富荣反对原因：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追债无作为与对业务工作无任何

进展等状况，监事程序流于形式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内容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与会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

回避表决。 

 

（三）审议否决《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审议《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9,6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43%；

反对股数 13,616,25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.57%；弃权股

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股东井冈山北汽（景德镇）新能源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反对原因：公司全

年营业收入为零，但 2023 年度共计发生销售费用支出 52.44 万元，全部为无形

资产摊销；管理费用支出 104.90 万元，其中主要包括职工薪酬 76.49 万元，服

务费 20.13万元，差旅交通费 4.27万元，折旧摊销 0.49万元等。上述开支远超

营业收入，不具备合理性。仲裁案件没有任何进展。 

股东李富荣反对原因：公司全年无营业收入，年度销售费用支出 52.44 万元，

全部为无形资产摊销；管理费用支出 104.90 万元等。上述开支远超营业收入，

不具备合理性。仲裁案件亦无任何进展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内容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与会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

回避表决。 

 

（四）审议否决《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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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《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，公司决定不进行利

润分配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9,6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43%；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股数 13,616,250

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.57%。 

股东井冈山北汽（景德镇）新能源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弃权原因：未详细

阐述北京安鹏 2023 年亏损的原因，分析过于简单，也未采取任何有力措施扭亏。 

股东李富荣弃权原因：未详细阐述公司年度亏损原因，分析过于简单，亦未

采取任何有力措施扭亏为赢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内容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与会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

回避表决。 

 

（五）审议否决《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根据 2023 年度的经营情况编制了《2023年年度报告》及《2023年年度

报告摘要》，并提交审议。详情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官方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2023年年度报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4-012）和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1）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9,6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42%；

反对股数 13,616,25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.57%；弃权股

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股东井冈山北汽（景德镇）新能源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反对原因：公司仲

裁案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，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工作措施和计划；全年业务收入

为零的情况下，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是否为必要性开支；公司连续多年亏损，没

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扭亏。 

股东李富荣反对原因：仲裁案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，亦没有进一步计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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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年业务收入为零，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是否为必要性开支；连续多年亏损，没

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来扭亏为赢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内容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与会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

回避表决。 

 

（六）审议否决《关于批准报出<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>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审议《关于批准报出<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>的议案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9,6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43%；

反对股数 1,816,25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.81%；弃权股数

11,8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.76%。 

股东井冈山北汽（景德镇）新能源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弃权原因：审计机

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债权情况未出具审计意见。同时，《2023年度

财务审计报告》中“无形资产中软件著作权列示金额 8,216,029.48 元”和“开

发支付列示金额 16,509,269.58 元”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需要进行明确

说明或重新委托审计机构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股东李富荣反对原因：该审计机构对公司债权情况未出具审计意见。《2023

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》中“无形资产中软件著作权列示金额 8,216,029.48 元”和

“开发支付列示金额 16,509,269.58元”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建议进行

明确说明或重新委托审计机构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内容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与会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

回避表决。 

 

（七）审议否决《2024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审议《202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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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9,6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43%；

反对股数 13,616,25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.57%；弃权股

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股东井冈山北汽（景德镇）新能源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反对原因：2024

年预计收入为 0 的情况下，费用估算为 215.75 万元，净利润亏损 215.75 万元，

费用的支出原因未详细说明，没有有效措施扭亏为盈的措施。 

股东李富荣反对原因：在预计 2024年收入为零的情况下，费用估算 215.75

万元，净利润亏损 215.75 万元，费用的支出原因未详细说明，没有扭亏的有效

措施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内容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与会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

回避表决。 

 

（八）审议否决《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审议《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9,6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43%；

反对股数 118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.76%；弃权股数

1,816,25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.81%。 

股东井冈山北汽（景德镇）新能源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反对原因：公司持

续亏损，没有有效措施扭亏为盈，对 9500万的债权没有解决方案。 

股东李富荣弃权原因：公司持续亏损，没有有效措施扭亏为盈，对 9500 万

的债权没有解决方案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内容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与会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

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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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审议否决《关于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

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北京安鹏行达汽车投资股

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9,6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43%；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股数 13,616,250

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.57%。 

股东井冈山北汽（景德镇）新能源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弃权原因：审计报

告内容过于简单，未有任何实际意义，且未对审计事务所进行公开招标，需要补

充以往合作合同及聘请产生费用说明。 

股东李富荣弃权原因：审计报告内容过于简单，未有任何实际意义，且未对

审计事务所进行公开招标，建议补充以往合作合同及聘请产生费用说明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内容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与会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

回避表决。 

 

（十）审议否决《董事会关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无法

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

网站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董事会关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5）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9,6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43%；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股数 13,616,250

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.57%。 

股东井冈山北汽（景德镇）新能源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弃权原因：聘请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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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所并未经过公开招投标，对其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不发

表意见。 

股东李富荣弃权原因：聘请该会计师事务所并未经过公开招投标，对其出具

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不发表意见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内容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与会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

回避表决。 

 

（十一）审议否决《监事会关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

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

网站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监事会关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6）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9,6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43%；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股数 13,616,250

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.57%。 

股东井冈山北汽（景德镇）新能源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弃权原因：聘请该

事务所并未经过公开招投标，对其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不发

表意见。 

股东李富荣弃权原因：聘请该会计师事务所并未经过公开招投标，对其出具

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不发表意见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内容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与会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

回避表决。 

 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 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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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律师姓名：高然、刘颖 

（三）结论性意见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本次会议

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、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北京安鹏行达汽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》 

（二）《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安鹏行达汽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

度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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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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